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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CB1/BC/9/13/1 
 
 

《 2014年證券及期貨及公司法例  
(無紙證券巿場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首次會議紀要  
 
 
日 期  ：  2014年 7月 18日 (星期五 ) 
時 間  ：  下午 2時 30分  
地 點  ： 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3 
 
 
出席委員  ：  張華峰議員 , SBS, JP (主席 ) 

陳鑑林議員 , SBS, JP 
林健鋒議員 , GBS, JP 
梁君彥議員 , GBS, JP 
莫乃光議員 , JP 
郭榮鏗議員  
單仲偕議員 , SBS, JP 
 
 

缺席委員  ：  石禮謙議員 , GBS, JP  
  李慧琼議員 , JP 
  梁繼昌議員  
 
 
出席公職人員：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
副秘書長 (財經事務 )1 
甄美薇小姐 , JP 
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首席助理秘書長 (財經事務 )2 
陳敏茵女士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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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助理秘書長 (財經事務 )(2)1 
區家盛先生  

 
 
應邀出席者  ： 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 

市場監察部執行董事  
雷祺光先生  
 
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 
市場監察部高級總監  
梁仲賢先生  
 
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 
市場監察部總監  
穆嘉琳女士  

 
 
列席秘書  ：  總議會秘書 (1)4 

司徒少華女士  
 
 
列席職員  ：  助理法律顧問 8 

易永健先生  
 
高級議會秘書 (1)4 
石逸琪女士  
 
議會事務助理 (1)4 
陳瑞玲女士  

 

經辦人／部門  

I 選舉主席  
 
  在出席會議的委員中排名最先的陳鑑林

議員主持法案委員會主席的選舉。他邀請委員提名

法案委員會主席一職的人選。  
 
2.  梁君彥議員提名張華峰議員，該項提名獲

莫乃光議員附議。張華峰議員接受提名。由於並無

其他提名，張華峰議員當選法案委員會主席。  
 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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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 委員同意無需選舉副主席。  
 
逾期參加委員會  
 
4.  委員同意接納郭榮鏗議員逾期參加法案委

員會的申請。  
 
 
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 

(立法會CB(3)720/13-14
號文件  
 


 

條例草案文本  
 

立 法 會

CB(1)1790/13-14(01) 號

文件  
 


 

法律事務部擬備

的條例草案標明

修 訂 事 項 文 本

(只限議員參閱 )
 

檔 案 編 號 ： CO/2/10C 
(2014) 
 


 

立 法 會 參 考 資

料摘要  

立法會LS67/13-14號文件 
 

法 律 事 務 部 報

告  
 

立 法 會

CB(1)1790/13-14(02) 號

文件  


 

立 法 會 秘 書 處

擬 備 有 關

《 2014 年 證 券

及 期 貨 及 公 司

法 例 (無 紙 證 券

巿 場 修 訂 )條 例

草案》的背景資

料簡介 ) 
 
披露事項  
 
5.  主席表示他是證券交易商，並持有一家證

券公司的股份。  
 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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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  
 
6. 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

載於附錄 )。  
 
(會後補註：電腦投影片簡介資料 (立法會

CB(1)1840/13-14(01) 號 文 件 ) 已 於 2014 年

7月 18日經 Lotus Notes內部電郵系統送交

委員。 ) 
 
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 
 
7. 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說明在無紙證券

市場制度下以無紙形式買賣／轉讓股份的運作及

程序，並述明以下事宜    
 

(a) 如何證明股票擁有權以進行買賣／轉

讓及保證金融資；  
 
(b) 投資者可如何透過不同中介人或證券

公司買賣／轉讓股票；  
 
(c) 在收取股息方面，投資者有何選擇及

有關收費 (如有的話 )如何；及  
 
(d) 就《公司條例》 (第 622章 )的有關規定

而言，關於登記及披露股東姓名或名

稱及其他資料 (例如所持有股份數量 )
的事宜。  

 
(會後補註：政府當局的回覆已於 2014年
9月 29日隨立法會 CB(1)2035/13-14號文件

送交委員。 ) 
 
 
III 其他事項  
 
邀請各界提供意見  
 
8.  委員同意在立法會網站刊登公告及致函

18個區議會，邀請公眾及區議會就條例草案提供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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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見。委員亦決定，法案委員會將於第二次會議與

團體代表會晤，聽取團體代表對條例草案的意見。  
 
(會後補註：秘書處已於 2014年 7月 21日在

立法會網站刊登有關公告，並於 2014年 7月
23日致函區議會及相關團體。 ) 

 
下次會議日期  
 
9.  委員同意於 2014年 10月初舉行第二次會，

與團體代表會晤。主席表示，他會與秘書訂定會議

日期，然後通知委員。  
 
(會後補註：經主席同意，第二次會議定於

2014年 10月 6日 (星期一 )下午 2時 30分至 6時
30分舉行，屆時將與團體代表、政府當局

及 其 他 相 關 人 士 會 晤 。 會 議 預 告 已 於

2014年 7月 22日隨立法會 CB(1)1850/13-14
號文件送交委員。 ) 

 
10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3時 40分結束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4年 9月 29日



 

附錄  
 

《 2014年證券及期貨及公司法例  
(無紙證券巿場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首次會議過程  
 

 
日 期  ： 2014年 7月 18日 (星期五 ) 
時 間  ：下午 2時 30分  
地 點  ：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3 
 
 
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
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000209 – 
000345 
 

陳鑑林議員  
梁君彥議員  
莫乃光議員  
張華峰議員  
 

選舉主席  
 

 

000346 – 
000626 
 

主席  
單仲偕議員  
 

逾期參加法案委員會  
 

 

000627 – 
002728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證 券 及 期 貨 事

務監察委員會

( 下 稱 " 證 監

會 ") 
 

政府當局及證監會簡介《 2014年證券及期

貨及公司法例 (無紙證券巿場修訂 )條例草

案》 (下稱 "條例草案 ")。條例草案旨在利

便在香港推行無紙證券市場制度 (下稱 "建
議制度 ")。  
(立法會CB(1)1840/13-14(01)號文件 ) 
 

 

002729 –  
003915 
 

主席  
陳鑑林議員  
政府當局  
證監會  
 
 

陳議員歡迎條例草案。條例草案將可提升

證券市場的整體效率，並確保香港與市場

發展一致。他提出下列意見及問題     
 
(a) 政府當局應就推行全面無紙證券市場

訂立具體時間表，以向市場參與者及

投資者提供清晰明確的訊息，讓他們

能夠盡早作出準備。此舉亦可避免並

行制度運作 (即同時實施以紙張文件

為基礎的證券系統和無紙證券系統 )
所造成的市場混亂，並可利便日後的

跨境股票交易；  
 
(b) 政府當局應制訂相應的安排，並設立

相關的系統基礎設施，以盡早推行建

議制度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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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
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(c) 在 建 議 制 度 下 ， 投 資 者 享 有 更 多 選

擇，可自行決定以何形式持有證券及

對所持證券的控制程度 (例如可選擇

將現時以紙張文件為基礎的證券轉換

為無紙形式證券 )，這情況或會對部分

市 場 中 介 人 的 經 營 能 力 構 成 不 利 影

響。  
 
政府當局及證監會回應時表示     
 
(a) 目標是以制度運作期間取得的經驗、

市 場 是 否 準 備 就 緒 、 投 資 者 是 否 適

應，以及需要分階段及有序地安排香

港公司參與建議制度作為考慮因素，

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推行建議制

度及縮短過渡期；  
 
(b) 會考慮應否規定所有申請在香港上市

的公司均須採用無紙化運作模式；  
 
(c) 為加快推行建議制度，證監會一直處

理相關附屬法例的立法建議工作，以

進行公眾諮詢，而證監會、香港交易

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( 下 稱 "香 港 交 易

所 ")及證券登記公司總會亦已成立工

作小組 (下稱 "工作小組 ")，負責制訂詳

細的運作安排；及  
 
(d) 在建議制度下，投資者可因應其屬意

的模式／股票交易頻率，選擇以紙張

形式／無紙形式，以及以本身名義或

代理人 (例如經紀或銀行 )的名義持有

股份。  
 

003916 –  
004758 
 

主席  
單仲偕議員  
政府當局  
證監會  
 

單議員認為，建議制度應盡早實施，使香

港能趕上市場發展。他詢問為何建議制度

在初期只適用於上市股份，以及當局對其

他上市證券 (例如債權證及單位信託 )有何

安排。  
 
政府當局及證監會解釋     
 
(a) 條 例 草 案 旨 在 消 除 《 公 司 條 例 》

(第 622章 )及《印花稅條例》(第 117章 )
中強制證券使用紙張式轉讓文件的相

 
 
 



 

 3
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
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關條文所施加的限制，或就有關限制

訂明例外情況；  
 
(b) 建議制度將適用於所有上市證券，而

"訂明證券 "是指會在《證券及期貨條

例》 (第 571章 )新附表 3A加以指明 (列
出證券類別／描述 )的證券。由於建議

制度在初期只適用於股份，新附表 3A
一開始只會指明股份；  

 
(c) 與股份不同，單位信託甚少由投資者

以 本 身 名 義 在 中 央 結 算 及 交 收 系 統

(下稱 "中央結算系統 ")以外持有，而債

權證／債券的交易則大多在場外而非

交易所進行；及  
 
(d) 鑒於要一次過處理所有上市證券會涉

及複雜問題，而且預期將需要處理較

大量的法例修訂，同時考慮到其他因

素，例如投資者在行使股東權方面所

享有的股份權益 (例如投票權 )，當局

認為適當的做法是先集中處理有關股

份的立法工作，以免延遲建議制度的

推行時間表。  
 

004759 –  
005429 
 

主席  
梁君彥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梁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     
 
(a) 規定在某個時限過後，投資者再不能

把股份由無紙形式轉回紙張形式，從

而令投資者盡早適應以電子方式持有

股份；及  
 
(b) 積極考慮把債權證及單位信託納入為

建議制度下的 "訂明證券 "，投資者會

歡迎此做法，因為該等證券如能夠在

沒有文書的情況下轉讓，投資者將無

須再繳付 5元定額印花稅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會因應市場是否準備就緒

而積極考慮有關意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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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
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005430 –  
010711 
 

主席  
陳鑑林議員  
梁君彥議員  
政府當局  
證監會  
 

主席作出利益披露  
 
主席提出下列意見     
 
(a) 只要不會對中介人的營運成本構成重

大影響，證券公司普遍支持推行建議

制度；  
 
(b) 投資者 (尤其是依靠股息應付生活開

支的退休人士 )關注在建議制度下，有

何方案可供投資者選擇如何收取股息

及有關收費 (如有的話 )為何；  
 
(c) 部分投資者或不欲以代理人的名義持

有無紙股份或在參與公司的成員登記

冊 (下稱 "成員登記冊 ")上披露其姓名

或名稱；  
 
(d) 在成員登記冊上披露以公司名義代客

戶持有股份的證券公司名稱，將會連

帶披露個別證券公司的持倉量；及  
 
(e) 可否就無紙證券進行保證金融資。  
 
陳議員詢問，以無紙形式持有證券的投資

者可否選擇不在成員登記冊上披露其姓

名或名稱。  
 
梁議員指出，披露股東姓名或名稱是《公

司條例》下的現有規定，而非由建議制度

衍生的新安排。  
 
政府當局及證監會表示     
 
(a) 在建議制度下，投資者可選擇以本身

名義或代理人的名義持有證券，亦可

選擇透過他們可以直接控制的戶口或

透 過 由 其 代 理 人 控 制 的 戶 口 持 有 證

券；  
 
(b) 如投資者以本身名義登記無紙股份，

其姓名或名稱將會在 (無紙股份 )成員

登記冊上披露。如投資者不欲如此，

他們可選擇以代理人的名義持有無紙

股份。若投資者以本身名義登記股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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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
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而成員登記冊上沒有披露其姓名或名

稱，將會引起法定所有權的問題；  
 
(c) 經紀與其客戶之間可就無紙股份進行

保證金融資，方法包括以銀行名義登

記有關股份，或透過可由銀行控制的

戶口持有有關股份；及  
 
(d) 工作小組會與業界討論與上文第 (a)及

(c)項有關的事宜，以及有關向投資者

提供企業行動服務 (包括派發股息 )的
選擇方案。  

 
010712 – 
010810 

主席  
單仲偕議員  
梁君彥議員  
 

邀請公眾人士提供意見   

010811 – 
011021 

主席  
陳鑑林議員  
梁君彥議員  
 

應陳議員及梁議員要求，政府當局同意提

供文件，說明在建議制度下以無紙形式買

賣／轉讓股份的運作及程序，並特別述明

以下事宜     
 
(a) 如 何 證 明 股 票 擁 有 權 以 進 行 買 賣 ／

轉讓及保證金融資；  
 
(b) 投資者可如何透過不同中介人或證券

公司買賣／轉讓股票；  
 
(c) 在收取股息方面，投資者有何選擇及

有關收費 (如有的話 )如何；及  
 
(d) 就《公司條例》的有關規定而言，關

於登記及披露股東姓名或名稱及其他

資料 (例如所持有股份數量 )的事宜。  
 

政 府 當 局 須 按

會議紀要第 7段
採 取 所 需 行

動。  
 

011022 – 
011116 

主席  
梁君彥議員  
 

下次會議日期   
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4年 9月 29日  


